
— 1 —



— 2 —

明溪县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

为加强我县农业产业化项目及资金管理，进一步明确补助对

象、补助标准、申报材料、申报流程等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的科

学性、安全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，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

据《中共明溪县委办公室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

农业产业化发展实施方案》（明委办〔2025〕13 号）文件精神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责任分工

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牵头负责本实施细则执行，主要负责相

关项目及政策性补助管理，组织项目申报和验收；负责项目和相

关资料的合规性和完整性审核。

县财政局负责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，组织资金的

预算、筹集、执行和监管。

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宣传组织辖区内项目前期的申报工作，在

收到项目申报主体提交的材料后，及时组织人员对项目是否符合

规划、用地等要求进行审查。

项目申报主体应按规定开展项目申报，对项目申报、验收过

程中所提供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二、实施细则

本实施细则中的补助对象为县域内农业企业、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、种植大户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,严重失信的主体不得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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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。农产品加工设备享受过其他财政资金补助的不予补助，属

于农机补贴范围的设备原则上不纳入补助范围。

（一）发展规模化种植基地

1.鼓励明溪淮山规模化种植

种植标准：品种为明溪淮山 1 号等本地淮山品种（小薯），

每亩不低于 3000 株。

申报材料：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土地流转合

同、种植前、中、后照片、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主体资格证明：①

申请人是企业、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的，提供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

证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及企业征信报告；②申请人是个人的，提供

个人身份证、户口簿及个人征信报告。

2.鼓励猕猴桃规模化种植

种植标准：品种为省级以上审定的优良品种（如徐香、翠香、

红阳、金艳等，需提供种苗检疫证明），种植行距 3-4m，株距

2-3m，每亩定植≥55 株。

设施配套：全园搭建“T”型架或大棚架（架高≥1.8m），

立柱：①材料为热镀锌管的，外围立柱外径不小于 47mm，壁厚

不小于 1.8mm；中间立柱外径不小于 32mm，壁厚不小于 1.5mm；

②材料为水泥柱，水泥柱外径为 10*10cm(水泥柱中间加钢筋提

高牢固性）。立柱间距≤4*4m,顶棚四周使用≥4mm 钢绞线拉，

中间用 12 号铁丝等铺设，抗风绳使用≥6mm 钢绞线或 8 号铁丝

等斜拉固定;园内需配套滴灌或喷灌等灌溉系统，覆盖面积 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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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。

申报材料：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土地流转合

同、付款凭证、购种发票、基地建设前、中、后照片、设施农业

用地备案表、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主体资格证明：①申请人是企业、

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的，提供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银行开户许

可证及企业征信报告；②申请人是个人的，提供个人身份证、户

口簿及个人征信报告。

3.鼓励柑橘规模化种植

种植标准：1.新植果园：品种为适宜当地气候种植的脱毒种

苗（需提供种苗检疫证明），矮化密植品种（特早熟温州蜜柑等）。

常规品种（脐橙、蜜桔等）亩植株数 60-80 株，行距×株距为

4m×3m 或 4m×2.5m；矮化密植品种（特早熟温州蜜柑等）亩植

株数 110-150 株，行距×株距为 3m×2m 或 3.5m×1.5m。2.品种

改良（推到重建）：每亩种植 40-60 株。3.高接换种每株芽数：

12-18 芽/株。

设施配套：园内需配套滴灌或喷灌等灌溉系统，覆盖面积

95%以上。

申报材料：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土地流转合

同、付款凭证、购种发票、种植前、中、后照片、设施农业用地

备案表、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主体资格证明：①申请人是企业、合

作社、家庭农场的，提供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银行开户许可

证及企业征信报告；②申请人是个人的，提供个人身份证、户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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簿及个人征信报告。

4.鼓励茶叶规模化种植

种植标准：品种为省级以上审定的优良品种（铁观音、金观

音、金萱、肉桂等，需提供种苗检疫证明），亩种植 4000-6000

株。

设施配套：配套建设滴灌或者喷灌系统，覆盖面积 95%以上。

申报材料：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土地流转合

同、付款凭证、购种发票、种植前、中、后照片、设施农业用地

备案表、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主体资格证明：①申请人是企业、合

作社、家庭农场的，提供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银行开户许可

证及企业征信报告；②申请人是个人的，提供个人身份证、户口

簿及个人征信报告。

5.鼓励智慧农业基地建设

申报材料：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土地流转合

同、设施农业用地备案表、付款凭证、税务发票、合同、资产评

估报告、建设前、中、后照片、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主体资格证明：

①申请人是企业、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的，提供营业执照、法人身

份证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及企业征信报告；②申请人是个人的，提

供个人身份证、户口簿及个人征信报告。

（二）鼓励经营主体做大做强

申报材料：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2）、营业执

照、法人身份证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及相关认定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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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

1.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新增购置设备

申报材料：农产品加工固投补助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3）、营

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设备购置合同、银行开户许可证、付款凭

证、税务发票、设备资产评估报告、设备实物照片等有效凭证及

相关资料。

2.鼓励特色产业生产经营设备购置

申报材料：农产品加工固投补助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3）、营

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加工设备购置项目须提供合同、银行开户

许可证、付款凭证、税务发票、资产评估报告、设备实物照片等

有效凭证及相关资料；冷藏冷库建设项目须提供设施农用地备案、

建设合同、主要材料第三方检测报告、压缩机和冷凝机组生产许

可证或检测报告、付款凭证、税务发票、建设前、中、后照片等

有效凭证及相关资料。

（四）推动农业品牌化建设

1.区域公用品牌宣传推广

申报材料：“溪山明礼”品牌包装补助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4）、

营业执照、“溪山明礼”品牌授权协议、相关设计及购置合同、

包装设计图、付款凭证、税务发票、包装实物照片。

2.鼓励开展农产品推介和交易

申报材料：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参展补助申请表（附件 5）、

营业执照、组织参展通知文件及报名表、证明实际参展的材料（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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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展现场照片等）。

3.鼓励开展富硒产品认证

申报材料：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2）、营业执

照、相关产品富硒产品认证证书（由具有认证资质的第三方公司

开具）。

（五）加强“新农人”队伍建设

1.鼓励毕业生返乡创业

申报材料：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大中专在校

证明或毕业证书、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开户银行许

可证、土地流转合同，符合持续补助 3 年的，每经营满 1 年需提

交申报表（附件 1）及持续经营证明（如当年的土地流转合同、

现场照片等），经审核通过后拨付当年补助资金。

2.鼓励“新农人”人员素质提升

申报材料：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2）、相关职

称认定文件及证书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1.项目申报。项目申报主体按照本实施细则要求认真填报申

报材料，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作出承诺，申报材料装订成册一

式三份，经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后提交至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产业

股。(种植类项目应在完成项目建设 3 个月内进行项目申报)。

2.项目验收。符合验收条件的项目申报主体向县农业农村和

水利局提出验收申请，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适时组织人员开展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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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验收。

3.资金拨付。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负责将验收合格的项目进

行汇总，并对拟补助项目及资金进行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的向县

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，县财政局按规定拨付资金。

四、资金使用监管

（一）财务管理要求

项目建设单位（各类经营主体）财务要健全，建设项目核算

规范，项目支出应采取对公转账方式支付，不得以大额现金支付。

（二）资金监管要求

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要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监管。

项目实施单位要健全财务核算制度，规范管理，积极配合有关部

门做好审计、稽查等工作。

（三）责任追究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挤占、挪用、骗取、滞留财

政补助资金。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奖补资金的，经查实，追回已

拨付的资金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本实施细则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至 2027 年 12 月 31

日止。本实施细则中所称“以上”“以下”和“以内”均包括本

数。

附件：1.明溪县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表

2.明溪县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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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明溪县农产品加工固投补助资金申请表

4.明溪县“溪山明礼”品牌包装补助资金申请表

5.明溪县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参展补助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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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明溪县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表

（适用于：发展规模化种植基地、鼓励毕业生返乡创业补助）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

建设单位
联系人及联

系电话

项目类型 实施地点

拟申请补助金

额（万元）

项目建设内容

附件材料目录

单位诚信承诺

上述信息符合《明溪县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

有关规定，并无弄虚作假，拟申报项目建设内容，未在其他财政

补助项目中获得过补助，如我单位获得项目补助资格，所申报的

项目建设内容将不再列入其他补助项目的补助内容。如有违反，

由本单位承担后果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所在乡镇人民

政府初审意见 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县农业主管部

门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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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明溪县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表

（适用于：鼓励经营主体做大做强、鼓励开展富硒产品认证、

鼓励“新农人”人员素质提升补助）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拟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
完成情况：

附件目录：

诚信承诺：上述信息符合《明溪县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文件要

求，并无弄虚作假，如有违反，由本单位承担后果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农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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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明溪县农产品加工固投补助资金申请表
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

地 址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
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开户银行 账 号

企业类别 □企业 □合作社 家庭农场 企业类型 加工型 混合型

购置

设备

设备名称（型号）或

建设项目

购置金额（万元）或

建设面积（立方米）

购入设备总投入或（新增冷库体积）

拟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
单位诚信承

诺

上述信息符合《明溪县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有关

规定，并无弄虚作假，拟申报项目建设内容，未在其他财政补助项目

中获得过补助，如我单位获得项目补助资格，所申报的项目建设内容

将不再列入其他补助项目的补助内容。如有违反，由本单位承担后果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县农业主管部门意见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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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明溪县“溪山明礼”品牌包装补助资金申请表
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企业全称

企业地址

法定代表人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主要产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开户银行 账 号

项目名称 合作单位 金额（万元）

设计费

包装购置费

合计

申请补助金额 核定投入金额的 30%
申请企业郑重申明如下：

1、本企业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合法经营；

2、申报的所有文件、单证和资料是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和有效的；

3、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

4、承诺接受有关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；如有虚假情况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关于包装设计的意见：

明溪县农学会（品牌持有方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农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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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明溪县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参展补助申请表
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企业全称

企业地址

法定代表人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主要参展产品（规格）

参展人员名单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开户银行 账 号

申请补助的参展展会信息

展会名称（全称）

主（承）办单位

组织参加单位

举办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举办地点

申请补助类别
[ ] 市内展会（补助 0.3万元） [ ] 省内市外展会（补助 0.4万元）

[ ] 省外展会（补助 0.5万元）

申请企业郑重申明如下：

1、本企业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合法经营；

2、申报的所有文件、单证和资料是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和有效的；

3、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

4、承诺接受有关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；如有虚假情况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
5、承诺与本次申报同一展会参展补助的其他单位不存在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相同的情况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县农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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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 9月 15日印发


